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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1150504-鐵鎚爆頭隨機殺人逆轉逃死刑 
檢察總長卸任前夕提非常上訴求改判 

鐵鎚爆頭隨機殺人逆轉逃死刑 檢察總長卸任前夕提

非常上訴求改判 

 

鏡週刊 

更新於 05月 04日 17:25 • 發布於 05月 04日 17:25 • 鏡週刊 Mirror Media 

 

 

 

 

 

劉志明虐殺陳姓退休女老師逆轉逃死，檢察總長卸任前夕提非常上訴求改判。

（翻攝畫面） 

高雄市在 12 年前發生轟動全台的師鐸獎退休女教師遭虐殺案，兇手劉

志明持榔頭隨機強盜並重擊女教師頭部，導致被害人慘死，該案至更

三審 5 度皆判死，不過，高院更四審及最高法院以隨機殺人非預謀、

有教化可能等理由，於前年改判劉嫌無期徒刑定讞而躲過死刑，引發

家屬與社會極大憤慨，檢察總長邢泰釗本周即將卸任，認為該案判決

違背法令，今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爭取改判。 

廣告（請繼續閱讀本文） 

https://today.line.me/tw/v3/publisher/100150
https://today.line.me/tw/v3/publisher/10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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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女教師的丈夫、退休張姓教授曾在立法院公聽會表示，法官認為

此案「非犯最嚴重之罪」，因此將劉嫌從死刑改判無期徒刑，但對他

而言「台灣的無期就是有期！」，因此法官的判決其實是對他的無期

痛苦宣判！ 

最高檢說，原判決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下稱公政公約）認隨

機、偶發、非計畫性之強盜殺人犯行，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原

判決有不適用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最高檢說，本案被告是在無特定目標下，隨機在公共場所擇取不特定

被害人，其侵害生命危險性、輕視生命態度、對社會危害性、衝擊及

罪責可非難性，依一般社會大眾認知之常理，均明顯較諸擇定對象、

危害層面侷限計劃性犯案更為重大，原判決之認定嚴重悖離國民法律

感情，並有理由矛盾及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之違法。 

此外，本案前審最高法院 112 年度台上字第 2154 號判決認被告犯行是

否具計畫性僅為是否量處死刑之參考因子之一，並非唯一，如被告犯

罪情節已至最重大，尚非不得綜合審酌各項科刑因子，兼衡人性尊嚴

之確保後，審慎決定是否量處死刑。 

不過，原判決於審酌各項量刑因子，認被告犯罪之情節極為嚴重之

後，仍僅以被告非計畫性犯案之單一理由，逕認非屬「情節最重大之

罪」，並據以改判被告無期徒刑，其見解與上開最高法院之判決相

左。 

廣告（請繼續閱讀本文） 

最高檢說，原判決未依證據認定事實，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及理由矛

盾之違法。原判決既已認定被告強取被害人車輛之鑰匙得手後離開現

場，自應論以強盜既遂，然竟以被告並未將被害人車輛移置自身實力

支配之下為由，認其為強盜未遂，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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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認為，原判決雖非不利於被告，然其審判有上開違背法令之情

事，且所涉如下有關重大殺人案件量刑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具有原

則上之重要性，有予以闡釋，統一法令見解之必要：包括(1)犯罪是否

具計畫性得否作為判斷「情節最重大之罪」之標準？(2)「情節最重大

之罪」得否僅以犯罪是否具計劃性作為判斷之單一決定性因子？案經

檢察總長審酌後，認應依法提起非常上訴，以維護被害人人性尊嚴、

社會公義及司法之公平、公正。 

加鏡 LINE新聞不漏接 

 

 

 

 

 

 

 

 

 

 

 

 

 

 

https://line.me/R/ti/p/@cuk127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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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0217-用可教化之藉口，作為殺死
純屬無辜被害人的加害人，不用判處死
刑之司法機關理由，非常有問題 
 

21150217-用可教化之藉口，作為殺死純屬無辜被害

人的加害人，不用判處死刑之司法機關理由，非常有

問題-可謂執政黨應予以重視之國安問題？(本互助網自訂

之標題) -全國被害人權協會事長劉承武-115-01-29-

115-02-17-春節 

本卓越地政士互助網註： 

下文係轉貼並加以整理如彩色字供僅參考 

第一地政士公會創會長許連景-115-02-17-0400 於宅 

指教電話：03-4916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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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被害人權協會 1/29 新聞稿 

壹、摘自法訊時報總社- 

法訊時報總社 

榮譽發行人：詹秀蓉 

榮 譽 社 長 ：明光法師 

社 長：邱國樑 0902-198-799 

總編輯：吳小玲 

Email：chu.news520@gmail.com 

郵政信箱：222975 深坑郵局第 17 號信箱 

文字內容：(如有錯誤以原文為準) 

從馬國女大生遭無辜殺害的加害人竟然因為司法
機關認為有教化可能性而判決無期徒刑！全國被害

人權協會聯合 57 個民間團體希望律師界不要再繼續圖利
律師界而主張司法機關必須審酌有教化可能性作為不判決死刑

之依據！而且也一直要求政府不執行死刑，使得政府機關不願負執

行死刑之法律責任！ 

現在的律師也越來誇張竟然已經有 

一個審級就拿走被起訴之被告2700 萬元的報酬 

的情形。還不包括二審的報酬在內，另外計算。難怪如此多的檢察

官會離開司法界而去從事律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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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蘇建和案件也敢拿六百萬元的報酬。 

死刑最大的功能就是最高的犯罪成本，台灣不廢除死刑！目前在台

灣地區還會繼續執行死刑！最大效用與原因影響就是台灣加害人沒

有人敢再擄人後殺掉被害人！不敢再擄人勒贖而殺害被害人了！所

以擄人勒贖而殺害被害人之事情，終於下降
而至今已經絕跡了。 

然而司法院及大法官的心中沒有被害人！是目前為止最大的隱憂！ 

根源在於加害人權的訴訟地位、武器裝備的身分、人權資格的法律

天平在台灣地區明顯高於被害人權的訴訟地位、武器裝備身分、人

權資格。 

所以立憲至今為止七十八年間只有加害人被告行賄司法官，沒有看

到被害人行賄司法官的案例可見一般！ 

根本原因就是司法院放任如此這般不公平對待的現象及法律制度持

續下去！ 

再來看最近幾年最高法院法官沒有判決死刑定讞的案件！拼命雞蛋

裡挑骨頭！因為今天在執政黨為了圖利律師辯護權，才

能夠繼續拿到多的報酬，而提供多一些政治獻金，還是一直以來都

是在圖利律師辯護權而努力不懈！所以 

最高法院法官被養成不判決死刑定讞的

習慣 

，怕執政者不喜歡會判決死刑的人不願意提名成為大法官才是真

正源頭所在！ 

本協會理事長劉承武及全體會員與 57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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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理事長一直以來都是認為 

台灣要長治久安，就必須還人民應有的公道正義責任。 

首先要先提昇被害人權與被告人權平等待遇及地位！並且在法律上

明定有被害人權的身分及基本人權！ 

真是笑話，台灣人民至今竟然沒有一個法律承認「被害人權」。只

有所謂「被害權益」。如此這般刻意貶低被害人權的憲法地位，誠

屬不可思議！ 

日本至今持續執行死刑的法律責任任務！就是因為日本國的哲學家

及法學家都認為死刑是就被告之先前錯誤行為（例如殺害純屬無辜

的被害人）所應該給予的處罰！絕對不會引用日後是否有教化可能

性的不合常理常識常情常態社交禮儀常規常人思考能力作為不判決

死刑的理由。 

圖利律師界到如此這般不合理之程度，真

是世界奇蹟。 

所以我們 57 個民間團體理事長都認為必須導正視聽。 

目前為止最高法院法官不願意判決死刑定讞的最好例證就是二年前

加害人手段兇殘的殺死 

得到教師最高奬項的女好老師，無辜慘死！  

最高法院法官竟然雞蛋裡挑骨頭，就是不願判死刑定讞！還用不是

預謀犯案而判處無期徒刑！皆是明顯案例，可見一斑。 

因為司法官將來都會被鼓勵去擔任律師來辯護。所以才會形成這樣

牢不可破的互蒙其利之台灣特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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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引用一個人民記憶猶新深刻感受到真相所在 

讓法律制度持續完善到真正平等待遇才能解決還人民公道正義問題

而長治久安。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5326128?u

tm_source=LINE&utm_medium=APP&utm_campaign=SHARE 

https://mypaper.pchome.com.tw/w01056/post/1382993353 

仍然請夥伴們分享出去這部關於「劉承武
以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身分聯合 56 個
民間團體在立法院紅樓 201 會議室，主持
要求死刑不可廢！並提昇目前為止台灣仍然非常欠缺之被

害憲法上之與被告平等待遇的基本人權、訴訟地位、建立與被告相

同的平等武器，才是真正長治久安之公道正義之舉」的影片！謝謝

您感恩不盡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又是用可教化之藉口，作為殺死純屬無辜被害人之加

害人，不用判處死刑之司法機關理由！ 

我再一次以台灣被害人權協會這一屆理事長身
分聯合 57 個民間團體共同發表聲明 1/29 針對

上述案件未判決死刑之新聞稿如上！ 

  

宗教 · 公益 · 藝術 · 文化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5326128?utm_source=LINE&utm_medium=APP&utm_campaign=SHARE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5326128?utm_source=LINE&utm_medium=APP&utm_campaign=SHARE
https://mypaper.pchome.com.tw/w01056/post/1382993353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http://line.naver.jp/R/msg/text/?%E5%8F%B0%E7%81%A3%E8%A2%AB%E5%AE%B3%E4%BA%BA%E6%AC%8A%E5%8D%94%E6%9C%83%20115/1/29%E6%96%B0%E8%81%9E%E7%A8%BF%20-%20%E6%B3%95%E8%A8%8A%E6%99%82%E5%A0%B1%E7%B8%BD%E7%A4%BE%20https://www.faxun-news.com/p/406-1129-14106,r453.php?Lang%3D%26ct%3D
http://www.facebook.com/sharer.php?u=https://www.faxun-news.com/p/406-1129-14106,r453.php?Lang%3D%26ct%3D&t=%E5%8F%B0%E7%81%A3%E8%A2%AB%E5%AE%B3%E4%BA%BA%E6%AC%8A%E5%8D%94%E6%9C%83%20115/1/29%E6%96%B0%E8%81%9E%E7%A8%BF%20-%20%E6%B3%95%E8%A8%8A%E6%99%82%E5%A0%B1%E7%B8%BD%E7%A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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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卓越地政士互助網註： 

可謂執政黨應予以重視的下台？及
國安問題？ 

 

因為有許多人對政府處理死刑犯之態
度，非常痛心及灰心，當多數人民對司
法維護公義之信心感到到失望及高度憤
怒時，其實可謂對執政者下台之警訊危
機？及國安危機？值得政府及所有立委
諸公，不要整天在吵架，要趕快立法，
以保障「被害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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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殺馬國女大生改判無期可教化成死刑犯免死金牌 

殺馬國女大生梁育誌改判無期 洪孟
楷：可教化成死刑犯免死金牌 

 

 

 

 

 

 

 

2026/01/29 15:51 記者劉宛琳／台北報導-摘自由時報 

 

男子梁育誌性侵勒殺長榮大學馬來西亞鍾姓女大生三度判死，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更二審改判無期徒刑。（資料照，本報合

成） 

2020 年馬來西亞女大生來台念書遇害，遭梁育誌性侵勒

斃，今高雄高分院更二審，認為梁有教化可能，逆轉死

刑、改判為無期徒刑。國民黨立委洪孟楷表示，三度判死

卻改判，「實質廢死」要世界怎麼看待台灣？「可教化」

已成為死刑犯的免死金牌。 

洪孟楷質疑，連如此罪證確鑿、手段殘忍的案件都能一再

轉彎，已坐實在政府主導下，台灣走向「實質廢死」。為

了「可教化」三個字，社會究竟要付出多大代價？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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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決，世界又會如何看待台灣？ 

請繼續往下閱讀... 

洪孟楷指出，本案涉及外國學生來台求學，卻從此天人永

隔，鍾姓同學的父母情何以堪？加害者不僅性侵、殺人，

犯後還載著遺體四處遊蕩、棄屍滅證，甚至誤導警方，企

圖掩蓋真相。如此重大惡性犯罪，5 年多來遲未獲得終局

裁決，如今更能逃過死刑，家屬的悲痛、 

社會的憤怒、天理的難容， 

全被「可教化」三字一筆帶過，非常可悲、在台灣「可教

化」，已成為死刑犯的免死金牌。 

「這樣的判決，也更加堅定我推動修法的立場！」，洪孟

楷說，對於性侵、虐童、詐騙等重大犯罪，除現行刑責

外，應研議引入包括鞭刑等更具實質嚇阻力的積極性處

分。參考新加坡等國的立法精神， 

鞭刑的目的並非報復 

，而是讓加害者真切體會其行為對被害者造成的、終其一

生無法抹滅的痛苦，唯有如此，才能產生真正的警惕，降

低再犯風險。 

洪孟楷表示，看到今日的判決，他以最沉重的心情表示，

司法之所以可貴，在於它是 

法治社會最後一道公平正義的防線。 

當被害者永遠失去生命，加害者卻被反覆強調「仍可教

化」，這種極度不對稱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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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人權，是虛偽；不是進步，是矯

情。 

洪孟楷說，當世界認為「在台灣殺人不必付出相對代

價」，不會提升任何人權評價，只會讓他國質疑台灣是否

仍堅守公平正義。 

今天的判決，令人遺憾、令人心寒的

判決，  

他必須直言，更二審，對不起每一位被害者與其家屬。 

參、大法官不是皇帝啊! 真是人神共憤到極點了! 

大法官不是皇帝啊!司法官不要那麼傲慢! 人民怒吼:好人你們來做!

真是人神共憤到極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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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不可廢！劉承武檢察官 / 攜 57團體吶喊：還被害

人公道，導正司法失衡」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影片/ 由劉承武檢察官授權播放) 

記 者 /   吳偉昌   立法院報導 

事件背景 

時間與地點：立法院紅樓 201 會議室 

主持人：劉承武（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檢察官） 

參與團體：共 57 個民間團體聯合聲援 

 

劉承武檢察官以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身分，聯合 56個

民間團體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強烈主張「死刑不可

廢」，並批評司法制度長期偏向加害人權，忽視被害人權

益。 

核心訴求 

死刑不可廢除： 

劉承武指出，死刑是最高犯罪成本，能有效遏止擄人勒贖

殺害案件，台灣因此多年來已無此類案件發生。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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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偏向加害人： 

現行制度下，加害人享有完整訴訟地位與辯護資源，而被

害人卻僅有「被害權益」而非「被害人權」，地位嚴重失

衡。 

律師利益過度膨脹： 

劉承武批評部分律師收取高額報酬（如單一審級即收取

2700 萬元），導致司法資源傾斜，檢察官流失。 

大法官與司法院問題：最高法院多年未判決死刑定讞，劉

承武認為是因執政者圖利律師界，影響大法官提名。 

 

國際比較 

日本與德國制度： 

劉承武呼籲台灣應比照日本、德國，建立被害人訴訟參加

制度，讓被害人能在法庭上直接反駁被告與證人不實陳

述。 

日本死刑哲學： 

日本法學界認為死刑是針對加害人錯誤行為的合理懲罰，

不以「是否可教化」作為免除死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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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立場 

提升被害人權地位： 

要求法律明定「被害人權」而非僅止於「被害權益」。 

司法改革： 

呼籲立法院與司法機關正視被害人權益，避免制度持續偏

袒加害人。 

社會安定： 

劉承武強調，唯有維持死刑制度並保障被害人權益，台灣

才能長治久安。 

 

結語 

劉承武與 57個民間團體一致認為，司法必須導正視聽，回

歸公平正義，讓被害人不再被忽視。 

死刑制度的存續，不僅是法律責任，更

是社會安定的基石。 

 

我要檢舉 

 

肆、司法官不要那麼傲慢! 人神共憤到極點了! 

大法官不是皇帝啊!司法官不要那麼傲

http://faq.pchome.com.tw/accuse/accuse.html?c_nickname=mypaper&black_url=aHR0cDovL215cGFwZXIucGNob21lLmNvbS50dy93MDEwNTYvcG9zdC8xMzgyOTkzMzUz&black_id=@pchom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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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人民怒吼:好人你們來做!真是人神
共憤到極點了!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影片/ 由劉承武檢察官授權播放) 

 

You tube -值得關心本案人士觀賞 

 

仍然請夥伴們分享出去這部關於「劉承武
以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身分聯合 56 個
民間團體在立法院紅樓 201 會議室，主持
要求死刑不可廢！  

 

 

伍、感謝大家支持點閱及分享出去這個新聞報導 

21150202-劉承武偕民團重申「死刑不可廢除」立場-竭盡

全力為受害者拼命爭取公道為正義而奮鬥-115-02-02 

感謝大家支持點閱及分享出去這個新聞報導！因為從我們

這篇報導出來之後，竟然可以上雅虎奇摩網站的焦點新

聞，如照片所示！代表業已有很高的點閱率，才能有此成

果。再一次謝謝您們感恩不盡。 

希望能夠越多人得到這個法律制度之憲法保障人民生命財

產安全的準則及懂得維護自己權利自由的主張，讓自己在

被害人權及訴訟地位與武器上能夠適時在司法機關和政府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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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勇敢的說出來而對抗加害人權！看到這個明確具體依

據的文獻內容，並可以解決目前政府部門，存在的情況

與問題而寫文字，主張自己權利自由意志堅定及能力！則

有機會可以幫助到更多的被害人！就不枉如此這般說道理

之報導了。 

以此共勉！ 

陸、劉承武為受害者拼命爭取公道為正義而奮鬥 

透視報導第 2 3 6 期 新 聞 稿 ， 

請指正電話 0 7 - 3 8 0 4 2 2 9 傳真 0 7 - 3 8 5 0 2 8 7  

劉承武偕民團重申「死刑不可廢除」立場 竭盡全力  

文：陳子堅  

台北地檢署資深檢察官劉承武，以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身分，

聯合五十七個民間團體於 立法院召開記者會，重申「死刑不可廢

除」立場，並將焦點指向司法制度中被害人與被告在訴 訟地位與保

障上的差距。  

為受害人伸冤不遺餘力  

劉承武，文化大學法律系畢業、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司法官

訓練所第廿六期結業，曾 任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國防部軍事檢察

官、桃園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現任台北地

檢署檢察官，檢察官生涯近四十年，都在一審服務，近年都在執行

公訴檢察官的業 務，素有「司法界維基百科」之稱，勇於為受害人

伸冤不遺餘力，目前也兼任全國被害人權協 會理事長。 劉承武早

年曾親率憲警掃蕩台北市萬華華西街，一舉拯救大批雛妓聞名，戰

功顯赫，在陳水 扁競選台北市長期間，他為陳水扁站台，遭指控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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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行政中立的原則，當時的法務部長城仲模 認為茲事體大，要求檢

察系統徹查而被移送公懲會。劉承武不乏升官機會，卻自願留在基

層，  

期許自己「不只接地氣，更要通地心」。  

不會被仇恨和計較所困  

劉承武曾在媒體發表文章表示，他唯一的目標，是在檢察官的職位

上堅持到最後一刻，直 至生命終結。憲法第八十一條賦予檢察官終

身職的尊嚴，讓他能將每一天都視作人生的最後一 天，以此精神全

力以赴，為受害者拼命，為正義而奮鬥。 劉承武指出，他秉持「不

成功便成仁」的信念，無懼失敗，只求被害者能得公道。這是一種 

心態的修煉：既然把每天都當作最後一天，便無所謂恩怨得失，也

不會被仇恨和計較所困。然 而，對每一個真正的被害者，他必定竭

盡全力，以一百零八種方式尋求解決之道，做到「空得 失，不計

較」，只為心安理得地完成使命。  

助弱扶危改變法律制度  

劉承武提到，雖然已到退休年齡，但轉行律師並非他所願。律師需

要花費時間籌備事務所， 而他更願意持續承接每月數百件案件，特

別是最棘手的挑戰，以檢察官的身分發揮餘熱。轉換 人生的舞台，

留待來生再作規劃。 他堅信，弱勢群體更需要他的幫助。對於強者

朋友，若其自身無需援助，他不會見他們，因 為強者有能力過好自

己的生活。但若強者遭遇更大的權勢或機構欺凌，他仍會挺身而

出。助弱 扶危、改變法律制度，才是他此生奮鬥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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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現共贏善終的途徑  

劉承武強調，無論生命長短，他都將此生的志願、意願、發願貫徹

到底。他的一生，便是 為了助人、救人、感人、教人、度人。這種

生命態度不僅不是「曲高和寡」，反而是善終的最佳途徑。 

 劉承武希望夥伴們能從以下經典中汲取智慧：北宋宰相呂蒙正的命

運賦、袁了凡的了凡四訓、命理哲學的紫微斗數與麻衣神相。從中

認識自己的命格與天命，進而改變命運。自然養生也不可忽視，可

參考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千金方、本草綱目，用智慧與健康活

出無悔人生。讓我們共同勉勵，不懈奮鬥，將心力傾注於改變社會

與助人濟世，實現生命價值的終極目標。 

外界質疑為圖利律師界 

針對於廢死的爭議，劉承武表示，近年部分重大刑案判決理由與辯

護主張，常以「教化可能性」作為不判處死刑的重要審酌因素；同

時，亦有倡議長期主張政府不應執行死刑。被害人團體認為，這樣

的論述方向，容易讓被害人與家屬在情感與正義感受上被邊緣化，

並質疑司法價值是否逐漸偏向加害人保障。 他進一步轉述團體立場

指出，全國被害人權協會聯合五十七個民間團體，希望律師界不要

再被外界質疑為「圖利律師界」而持續以教化可能性作為不判死刑

的重要論述，並長期倡議政府不執行死刑，使政府機關在依法執行

刑罰時承受高度爭議與壓力。此一說法在法律界亦有不同觀點，但

已成為公共討論的一環。 

影響民眾對司法的觀感 

   針對刑事辯護實務現況，劉承武提到，社會對部分重大刑案辯護

費用高昂的現象多有議論。曾有單一審級收取新台幣七百萬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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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且後續審級另計的案例；過往知名案件亦出現高額辯護費用，

引發外界對刑事辯護市場化的討論。團體認為，在死刑案件審理期

程長、程序繁複的情況下，社會容易形成觀感，質疑是否存在因訴

訟延長與強化教化論述而帶來報酬增加的誘因。劉承武亦提到，外

界觀察到部分法律專業人員轉任律師的現象，認為與市場報酬結構

及執業環境有關。這些現象雖具多重因素，但已影響部分民眾對司

法體系的觀感與信任。 

對重大犯罪具嚇阻意義    

在死刑的功能面向上，劉承武主張刑罰的重要目的之一在於提高犯

罪成本，而死刑作為最高刑度，對於擄人勒贖並殺害被害人的重大

惡性犯罪具有嚇阻意義。他認為，此類案件在台灣已多年少見，與

死刑仍存在於刑罰體系中具有一定關聯性。 劉承武辦理公訴檢察官

的業務，他建議應建立公訴蒞庭檢察官之專業檢核制度改善部分按

表操課去蒞庭之心態，既係為防 

 

杜恐龍司法官、冷血司法官、娃娃司法官、鴨霸司法

官及貪污等司法官 

 

扶助弱勢是真正的強者 

   劉承武指出，在司法訴訟中，強勢、弱勢及地位之情況目前亦大

致相同，故自犯罪被害人的觀點來期望司法改革應建立公訴蒞庭檢

察官專業檢核制度與文化應更有其客觀上之必要性。此自憲法前言

明定制定憲法之首要目的為「鞏固國權、保障民權」自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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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守護神之司法官自負有此保護無辜弱勢被害人之最崇高任務。 

 劉承武認為，蓋能扶助真正的弱勢才是真正的強者（因很多強者狡

猾到會裝弱勢），且讓全體司法官都是最公正的判官，是國家存在

之信念所在，才能提昇國家公權力之信任度，也才能 

真正貫徹 

台灣最值得驕傲及精彩之自由、民主、法治、責任之司法憲政倫

理。 

 

柒、第一地政士公會創會長許連景讀後感-敬佩與痛心 

一、司法的最終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整體安全與正義， 

劉檢座說： 「司法的最終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整體安 

全與正義」；「當正義的司法官是使命」；「台灣

要長治久安，就必須還人民應有的公道正義責

任」； 「劉承武告訴鈕承澤，雖然雙方和解，但辯

詞卻泯滅了被害人當下的人格尊嚴，「被害人聽到

你的話都會哭，你的態度在外界看來，就是有錢

就能任性」；「杜恐龍司法官、冷血司法官、娃娃

司法官、鴨霸司法官及貪污等司法官」； 台灣絕對

不能眼看著代議制度的問題而不願面對，也不敢解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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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更不知如何下手化解危機，一直本於放任不管及無

所謂的態度進而容許前開功能障礙及問題，則台灣早晚

又會走回中國 4800 年以來的悲劇根源「強凌弱、大欺

小、富壓貧、巧詐直、眾暴寡」的錯誤國家社會現

象！」。 

善哉斯言，在民事法體系中，「加害人應受懲罰而非

獎勵」是一個核心的法律正義原則」，但許連景在民事 80

萬元部分勝訴確定，證明陳 0 旺在 111-12-14-之起訴為無

理由之濫訴，為 3 年纏訟之最大受害人，而陳君就是以製

造訴訟取財一夕致富，約 10 多年開紿只是在中央西路租事

務所，今已快速累財富至少 5000 萬元以上，親人又有情治

背景，卻做了聲罄竹難書之惡行(詳見 189 頁之陳情書)，

何只是劉檢座謂：「你的態度在外界看來，就是有錢就能

任性」，而是「強凌弱、大欺小、富壓貧、巧詐直、眾暴

寡」之適例，法院似是其集團斂財的天堂？而本人深深體

會，在過程中雖已給 7 人次法官之掌聲(其中 2 件本人敗

訴)，但 2 件之改判敗訴之事實認定，令人非常、非常、非

常令人遺憾及痛心，證明多數法官是優秀及非常辛苦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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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公道及公義，刑事改判無罪已證明劉淑玲審判長之判決

認事問題很大？而民事高院之合議卻輕易相信對造楊逸民

律師之偽證證詞，改判本人敗訴，而有枉法裁判之

嫌？是未來值得探討之司法問題。 

二、劉承武檢察官所言法官亂判之問題 

許連景親自受無理由纏訟折磨 3 年多，深深感受 2 件改判

敗訴之法官之認事有非常嚴重亂判之嫌的問題？劉承武檢

察官所言，法官有 5 大類： 「杜恐龍司法官、冷血司法

官、娃娃司法官、鴨霸司法官及貪污等司法官」，不適之

法官係有所本，令人欽佩。 

三、刑事部分浩然正氣之無罪確定判決 

許連景因被告而身辯護之 5 篇文章，劉美    

香法官駁回自訴(112-08-16-112 年度自字第 12 號)；地院

劉淑玲審判長改判 6 個月(114-01-07-112 年度自更一字

第 1 號)，本人在上訴狀直接質疑 

劉淑玲審判長是否為中華國之法官？ 

(有公開貼於卓越地政士互助網為證) 

高院侯廷昌審判長改判無罪確(114-06-27-114 年上易字

490 號) 

(一) 劉美香法官駁回自訴(112-08-16-112 年度自字第 1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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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劉淑玲審判長(114-01-07-112 年度自更一字第 1 號)

改判 6 個月判決書，有很大之問題。 

(三) 侯廷昌審判長 (114-06-27-114 年上易字 490 號)，  

浩然正氣之無罪確定判決，證明陳君做了罄竹難書之

「惡行」。 

四、民事部分設計偽證及不能上訴之問題 

(一) 陳炫谷法官判決駁回起訴(112-05-31-112 年度訴字

第 2237 號)，80 萬元部分是否未刪除及 90 萬元部分

是否重貼舊文章，陳 0 旺全部敗訴。 

(二) 賴秀蘭審判長判部分敗訴(114-08-13-113 年度上字第

1221 號) 

1. 80 萬元本人勝訴部分：證明陳 0 旺為編造理由 3

年多濫訴之加害人。(陳 0 旺上訴後與律師研究，

減縮此部分請求，造成不能上訴) 

2、90 萬元本人敗訴部分：因楊逸民律師有偽證之嫌 

按民事一審勝訴，二審 90 萬元部分敗訴，因其 2

人有共同設計偽證之重大嫌疑？取走本人 100 萬 1

千元(已即時向北檢告發原告及律師有共同設計偽

證及不能上訴之嫌？)，今又再依此判決為依據，

回頭以舊文章再提告，即以有問題之判決書，主張



31 

 

爭點效再請求 140 萬元，在審理中尚未開庭(114-

11-05-114 年度審訴字第 463)，且只是前菜而已，

在民事法體系中，「加害人應受懲罰而非獎勵」是

一個核心的法律正義原則，因此期待未來法官能

駁回原告之起訴，才符合天理及適法。 

五、論文核心乃是判決書是認事天差地別，而非用法 

    劉承武檢察官歸類不適任法官有：杜恐龍司法官、冷血司法

官、娃娃司法官、鴨霸司法官及貪污等司法官。前述民刑 2

案已判決確定之實例屬於何類法官，得值得論文研究？ 

。民事部分： 

陳炫谷法官駁回起訴(113-05-31-112 年度訴字第 2237

號) 

；高院二審民事賴秀蘭審判長，(113年度上字第 1221

號)，卻輕易相信陳 0 旺長期專屬委任 27 筆及其中告本人有

6 筆之 

楊逸民律師之虛偽證詞，才在二審庭末大翻供起訴及上訴之

主張 

，應屬無證據力及有重大偽證之嫌之證詞？卻 80 萬元部分

維持勝訴，90 萬元部分改判本人部分敗訴，因精心策畫低

於 150 萬元無法上訴確定，乃貸款賠償 100 萬 1 千元；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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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0旺好訴取財成性，又依此有很大問題敗訴之判

決，再回頭以 14 篇文章，再求償 140 萬元， 

在審理中尚未開庭(114 年度審訴字第 463)；本人乃不得不

告發楊律師及陳 0 旺有共同策晝偽證之嫌，目前在台北地檢

署告發中。深深體會 

中華民國少部分法官，真的如劉承武檢座所言 

有很大之問題， 

本人 3 年無理由之被纏訟即為適例-也是本人發願如身體及

經濟許可，要將本人 3 年多無理由纏訟，受害之實例，把法

官問證人筆錄等等資料，提供 

為何地院與高院卻有天堂與地獄認事不同之判

決？問題何在寫成論文 

，於去個資後貼於卓越地政士互助網，供

法官訓練、法律糸研究生之良好實務教

材) 

等司法官而能還被害人公道所必須建立之司法制度，加上被

害民眾會因其特性是散落在社會各地，屬相對弱勢，被告、

受刑人、加害人是集中應訊、集中管理，何況加害人有能力

侵害被害人，當然相對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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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什麼會評論劉淑玲審判長否為法官及台灣司法恐無藥可

救？摘自陳情書第 84-86頁 

刑事一審合議庭第一次傳證庭時，雙方並無人提出異議，

審長判卻臨時以林其玄法官為刑事之和解法官，必須迴避

為由，本人當庭發言主張不需迴避，不獲採納， 6 位證人

皆已到庭卻作成結束開庭，其後換了審判長及陪席林其玄

法官，重編合議庭，114-01-06-民事高院第 1 次開庭，陳

君鳳法官審案之態度、親和性、耐性及公正性即令人相當

欽佩，她非常認真要促成全方位和解，本人亦願作最大讓

步，今後不會再談論被上訴人任何事情及撤回對地檢署之

3 件告發案，但他很篤定之口氣說：「我至少要拿到到上訴

人有罪之判決」，有筆錄為憑(上證 18)；第 2 天本人真的

被改判 6 個月(114-01-07-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2 年度自

更一字第 1 號刑事判決)，推翻了劉美香法官之駁回自訴

之裁定(112-08-16-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2 年度自字第 

12 號)，當看完判決書，5 篇文章改判有罪，本人反而相

當淡定，尤其是陳 0 旺理事長主導理事會決議，以有人偽

造文書為由，於會前 1 天才通知停開 892 人之會員大會，

本人因被其所告，為自身辯護乃評論其為智慧大騙局，陳

0 旺又再聘請楊逸民律帥控告本人民事及刑事，法官根本

未查明，所謂偽造之選舉文宣為何人提供？何人偽造文

書？卻改判本人有罪？其實法官只要問陳 0 旺是否有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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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陶芳餐館之損失？如何通知 892 位會員、各行政機關、

各民意代表及各友會，明天不開會？…即能真象大白，但

劉淑玲審判長為何問 5 位證人，在態度上卻往程序合法之

方向詢問？在結果上，曲解證人之證詞？(甲證人看到判

決書時，向本人說法官相當曲解其證詞)認定本人為不實

指控，為改判有罪理由之一，本人仍深信不是本人答辯不

力之問題？而是法官有很大之問題，有 114-06-13-刑事上

訴理由狀(五)-回應原告 6 月 5 日補充自訴理由狀-加油聲

-上易字第 490 號-為證，共計 48 頁， 

摘「綜上所述」之部分內容如下： 

七、綜上所述，本案為刑案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法官應基依職權調查證據要嚴謹才對，但同樣 6 篇之答

辯狀、說明書及陳情書，係因受好訟之被上訴人編造理

由訴訟、查封事務所、再查封銀行、假扣押及懲戒案為

訴訟防衛而發表意見，劉美香法官駁回自訴，合議庭卻

改判 5 篇有有罪，尤其是對會前 1 天理事會決議停開

892 人之大會、章程第 25 條理事長任期以 1 次為限及辦

事細則第 47 條之認事顯有違誤之虞，當看完判決書，

本人反而相當淡定，因為他似非因本人面對

3 年纏訟根本無多餘錢請律師，及答辯不認

真之問題(已答辯 22 狀)，而是桃園地院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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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庭 

劉淑玲審判長弔詭提問證人證詞之大問題 

甚至會懷疑他們是否為法官？ 

但本人深信高院法官應不至如此吧？否則台

灣司法恐無藥可救？ 

為此期望高院法官們能明察秋毫，做出適法之判決，才能

還正義信作者、桃園公會 16 件壞事、全聯會 8 件壞事及

民事判決 1444 筆，莫名其妙被告拆屋還地和解取財、圍

路要錢、變價拍賣、不當得利等等訴訟受害者一個公道，

及桃園地院不應繼續成為，其非律師事務所，3 人為訴訟

之目的，專買持分土地以興訟為業，一夕致富之天堂 (被

證 34)，才能避免浪費寶貴之司法資源，及確保國家社會

之公義，是所至盼。 

謹  狀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庭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6 月 1 3 日 

                               具狀人：許連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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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註：感謝土地公及祖先有保佑(本人於 111-12-15-祖塔落成- 

本人為主委-有向祖塔之祖先報告本案-陳君於 111-12-14 起訴

請求 80 萬元，今已判決確定為無理由之訴訟)，非常榮幸遇到

侯廷昌審判長，直接只開一次合議庭，質問楊逸民律師 5 篇文

章中每一篇之理由，律師吱唔以對，並對桃園地院之判決似有

怨言及說出難怪桃園地院案件何其多(如有誤解以錄音為準)，

最難能可貴者，乃是肯認本人因纏訟為自身辯護，希獲法官之

採信，乃詳述了陳君 10 多年來，對桃園市地政士公會、全聯

會、地政機關、司法及同業做了罄竹難書之惡行，係基於憲法

保障有所本之言論自由，才以 18 頁之判決書改判無罪，本人

深表感動及本判決可以與改判 6 個月之判決書對照，為何相同

5 篇文章及同樣之證詞，法官對於認事為何有天差地別之不

同？是否因陳君與其長期卸用之楊律師對法院有一定之影響

力？(民事部分本人已向北檢告發其 2 人有偽證之嫌)，這就是

本人為何稱本判決為-浩然正氣之判決，也是本人認為

證人制度有被法律人濫用之嚴重問題？甚至有不可告人之背後

原因？本適例值得做為司法之教材。本人做為一位被改判 6 個

月之最大受害者，依憲法第 11 條有言論自由之基本權，只要

被無理由纏訟告一段落，除了會再陳情有關機關處理陳君之好

訟取財問題外，只要身體、健康及經濟皆許可，會慎重考慮 2

件之改判敗訴之判決，法官是否有因陳君為有錢就任性、狂妄

及親人有特殊情治背景而有枉法裁判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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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0202-劉承武偕民團重申「死刑不可廢除」立場-竭盡全力為受

害者拼命爭取公道為正義而奮鬥-115-02-02 

感謝大家支持點閱及分享出去這個新聞報導！ 

因為從我們這篇報導出來之後，竟然可以上雅虎奇摩網站的焦點新

聞，如照片所示！代表業已有很高的點閱率，才能有此成果。 

再一次謝謝您們感恩不盡。 

希望能夠越多人得到這個法律制度之憲法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

準則及懂得維護自己權利自由的主張，讓自己在被害人權及訴訟地

位與武器上能夠適時在司法機關和政府部門勇敢的說出來而對抗加

害人權！看到這個明確具體依據的文獻內容，並可以解決目前政府

部門，存在的情況與問題而寫文字，主張自己權利自由意志堅定及

能力！則有機會可以幫助到更多的被害人！就不枉如此這般說道裡

之報導了。 

以此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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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0201-台灣被害人權協會聯合 57 民團發聲 反對以「教化可能

性」作為不判死刑依據-理事長劉承武-警政時報-115-02-01 

註：本文經整理及用色僅供分享參考 

台灣被害人權協會聯合 57 民團發聲 反對以「教化可能

性」作為不判死刑依據 

記者 / 警政時報 

2026-02-01 

台灣犯罪被害人人權服務協會理事長劉承武。（圖／摘自網

絡） 

【警政時報 趙靜姸／臺北報導】台灣被害人權協會聯合 57

個民間團體日前發表共同聲明，嚴正呼籲司法體系正視「被

害人權」的憲法與法律地位，反對以「仍有教化可能性」作

為不判決死刑的通案性理由，並要求制度性補強被害人於刑

事訴訟中的平等地位。 

協會指出，近年多起重大暴力犯罪案件中，加害人犯行重

大、手段殘忍，卻在終審階段因法院認定「尚有教化可能

性」而改判無期徒刑，引發被害人家屬與社會大眾強烈不

安。協會認為，司法判決過度著眼於加害人未來可能性，卻

忽略被害人已遭剝奪生命或重大侵害的不可回復性，已造成

價值失衡。 

台灣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劉承武表示，死刑制度在現行法律

架構下仍屬合法刑罰，其核心功能在於提高最重大犯罪的成

本，對於擄人勒贖、殺人等極端暴力犯罪具有明確的嚇阻效

https://www.watchmedia01.com/author/tcp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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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過去相關犯罪案件明顯下降，正顯示刑罰威嚇功能對社

會安全的重要性。 

協會進一步指出，現行法制長期強調被告權利，卻未在法律

上明確承認「被害人權」的獨立地位，僅以「被害權益」概

念零散規範，導致被害人在訴訟程序中無法與被告享有實質

平等的法律地位，形成制度性失衡。 

對此，協會聯合 57 個民間團體提出三項呼籲： 

一、在法律層級明確建立「被害人權」之主體地位，確保其  

基本人權獲得制度保障。 

二、於重大暴力犯罪審判中，避免將「教化可能性」作為排

除死刑的唯一或主要判斷標準。 

三、促請司法院全面檢討現行死刑審判標準與被害人參與訴

訟機制，回應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待。 

協會強調， 

司法的最終目的在於維護社會整體安全與正義， 

唯有在制度上真正落實被害人與被告的平等地位，才能重建

人民對司法的信任，實現社會長治久安。 

更多警政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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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0129-用可教化之藉口，作為殺死純屬無辜被害人之加害人，不

用判處死刑之司法機關理由，非常有問題 

21150129-用可教化之藉口，作為殺死純屬無辜被害人之加害人，不

用判處死刑之司法機關理由，非常有問題(本網自訂之標題) -全國

被害人權協會事長劉承武-115-01-29- 

本網註：本文係轉貼加以整理如彩色字供僅供參考 

台灣被害人權協會 1/29 新聞稿 

 

文字內容：從馬國女大生遭無辜殺害的加害人竟然因為司法機關認

為有教化可能性而判決無期徒刑！全國被害人權協會聯合 57 個民間

團體希望律師界不要再繼續圖利律師界而主張司法機關必須審酌有

教化可能性作為不判決死刑之依據！而且也一直要求政府不執行死

刑，使得政府機關不願負執行死刑之法律責任！ 

現在的律師也越來越誇張竟然已經有一個審級就拿走 

被起訴之被告 2700 萬元的報酬的情形 

。還不包括二審的報酬在內，另外計算。難怪如此多的檢察官會離

開司法界而去從事律師工作。先前 

蘇建和案件也敢拿六百萬元的報酬。 

死刑最大的功能就是最高的犯罪成本，台灣不廢除死刑！ 

目前在台灣地區還會繼續執行死刑！最大效用與原因影響就是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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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人沒有人敢再擄人後殺掉被害人！不敢再擄人勒贖而殺害被害

人了！所以擄人勒贖而殺害被害人之事情，終於下降而至今已經絕

跡了。 

然而司法院及大法官的心中沒有被害人！是目前為止最大的隱憂！ 

根源在於加害人權的訴訟地位、武器裝備的身分、人權資格的法律

天平在台灣地區明顯高於被害人權的訴訟地位、武器裝備身分、人

權資格。 

所以立憲至今為止七十八年間 

只有加害人被告行賄司法官，沒有看到被害人行賄司法官的案例可

見一般！ 

根本原因就是司法院放任如此這般不公平對待的現象及法律制度持

續下去！ 

再來看最近幾年最高法院法官沒有判決死刑定讞的案件！拼命雞蛋

裡挑骨頭！因為今天在執政黨為了圖利律師辯護權，才能夠繼續拿

到多的報酬，而提供多一些政治獻金，還是一直以來都是在圖利律

師辯護權而努力不懈！所以 

最高法院法官被養成不判決死刑定讞的習慣， 

怕執政者不喜歡會判決死刑的人不願意提名成為大法官才是真正源

頭所在！ 

本協會理事長劉承武及全體會員與 57 個民間團體理事長一直以來都

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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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要長治久安，就必須還人民應有的公道正義責任。 

首先要先提昇被害人權與被告人權平等待遇及地位！並且在 

法律上明定有被害人權的身分及基本人權！ 

真是笑話，台灣人民至今竟然沒有一個法律承認「被害人權」。只有

所謂「被害權益」。如此這般 

刻意貶低被害人權的憲法地位，誠屬不可思議！ 

日本至今持續執行死刑的法律責任任務！就是因為日本國的哲學家

及法學家都認為死刑是就被告之先前錯誤行為（例如殺害純屬無辜

的被害人）所應該給予的處罰！絕對不會引用日後是否有教化可能

性的不合常理常識常情常態社交禮儀常規常人思考能力作為不判決

死刑的理由。 

圖利律師界到如此這般不合理之程度，真是世界奇蹟。 

所以我們 57 個民間團體理事長都認為必須導正視聽。 

目前為止最高法院法官不願意判決死刑定讞的最好例證就是二年前

加害人手段兇殘的殺死得到教師最高奬項的女好老師，無辜慘死！

最高法院法官竟然雞蛋裡挑骨頭，就是不願判死刑定讞！還用不是

預謀犯案而判處無期徒刑！皆是明顯案例，可見一斑。 

因為司法官將來都會被鼓勵去擔任律師來辯護。所以才會形成這樣

牢不可破的互蒙其利之台灣特有特色。 

再引用一個人民記憶猶新深刻感受到真相所在 

讓法律制度持續完善到真正平等待遇才能解決還人民公道正義問題

而長治久安。 



43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breakingnews/5326128?u

tm_source=LINE&utm_medium=APP&utm_campaign=SHARE 

 

https://mypaper.pchome.com.tw/w01056/post/1382993353 

仍然請夥伴們分享出去這部關於「劉承武以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

長身分聯合 56 個民間團體在立法院紅樓 201 會議室，主持要求死刑

不可廢！並提昇目前為止台灣仍然非常欠缺之被害憲法上之與被告

平等待遇的基本人權、訴訟地位、建立與被告相同的平等武器，才

是真正長治久安之公道正義之舉」的影片！謝謝您感恩不盡 

https://share.google/ubwQycrf3abhKhXiF 

又是用可教化之藉口，作為殺死純屬無辜被害人之加害人，不用判

處死刑之司法機關理由！ 

我再一次以台灣被害人權協會這一屆理事長身分聯合 57 個民間團體

共同發表聲明 1/29 針對上述案件未判決死刑之新聞稿如上！ 

213161-【劉承武／專欄】終身為檢察官奮鬥︱致力助弱濟世實現生

命價值終極目標警政時報-2024-12-12 

互助網註：摘自網路，並經整理僅供參考 

這是本網非常敬佩為公義，雖「曲高和寡」，反而是為實現

共贏善終的最佳途徑。 

與本互助網追求之目標不謀而合特予以轉貼 

 

警政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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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政時報》 

追求公義 見證歷史 

報導允中 不分藍綠 

全台第一公義的新銳媒體 

 

名人專【劉承武／專欄】終身為檢察官奮鬥︱

致力助弱濟世實現生命價值終極目標 

2024-12-12 

 

 

 

 

 

 

 

 

 

 

 

https://www.tcpttw.com/category/i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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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承武秉持「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無懼失敗，只求被害者

能得公道。 

（圖/摘自網路） 

【劉承武／專欄】 

 

本人唯一的目標，是在檢察官的職位上堅持到最後一刻，直至生命

終結。憲法第 81 條賦予檢察官終身職的尊嚴，讓我能將每一天都視

作人生的最後一天，以此精神全力以赴，為受害者拼命，為正義而

奮鬥。 

我秉持「不成功便成仁」的信念，無懼失敗，只求被害者能得公

道。這是一種心態的修煉：既然把每天都當作最後一天，便無所謂

恩怨得失，也不會被仇恨和計較所困。然而，對每一個真正的被害

者，我必定竭盡全力，以 108 種方式尋求解決之道，做到「空得

失，不計較」，只為心安理得地完成使命。 

 

雖然已到退休年齡，但轉行律師並非我所願。律師需要花費時間籌

備事務所，而我更願意持續承接每月數百件案件，特別是最棘

手的挑戰，以檢察官的身分發揮餘熱。轉換人生的舞台，留待

來生再作規劃。 

我堅信，弱勢群體更需要我的幫助。對於強者朋友，若其自身無需

援助，我不會見他們，因為強者有能力過好自己的生活。但若強者

遭遇更大的權勢或機構欺凌，我仍會挺身而出。助弱扶危、改變法

律制度，才是我此生奮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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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生命長短，我都將此生的志願、意願、發願貫徹到底。 

我的一生，便是為了助人、救人、感人、教人、度人 

。這種生命態度不僅不是「曲高和寡」，反而是為實現共贏善終的

最佳途徑。 

希望夥伴們能從以下經典中汲取智慧：北宋宰相呂蒙正的《命運

賦》、袁了凡的《了凡四訓》、命理哲學的《紫微斗數》與《麻衣

神相》。從中認識自己的命格與天命，進而改變命運。自然養生也

不可忽視，可參考《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千金方》、

《本草綱目》，用智慧與健康活出無悔人生。 

讓我們共同勉勵，不懈奮鬥，將心力傾注於改變社會與助人濟世，

實現生命價值的終極目標。 

現職為全國被害人權協會理事長 

劉承武主任檢察官經歷： 

1、文化大學法律研究所碩士畢業 

2、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3、國防部軍事檢察官 

4、桃園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5、台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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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159-劉承武先生說：我只會死於檢察官的任
內！ 

213159-劉承武先生說：我只會死於檢察官的任內！-檢察總長邢泰釗終於用檢

察界的大家長身分發聲講出全國檢察官的心聲及基層法官的信念 

以下分享劉承武檢察官之中 LINE，並加以整理 

13:44 劉承武 檢察總長邢泰釗終於用檢察界的大家長身分發聲講出

全國檢察官的心聲及基層法官的信念：故意殺死毫無可歸責性更純

屬無辜的被害人，就是最嚴重的犯罪行為，既然沒有因為精神障礙

疾病也形成智能障礙，從如此每一個人民生命權應該都絕對尊重的

態度，當然不可以偏愛加害人之生命權，讓人民陷於恐懼的自由，

這自然就是國家政府愛每一個人民的基本義務，即應該判處死刑而

伏法。如此殺人償命與欠債還錢一樣都是天經地義！所以連檢察總

長都會發聲了。表示本案件已經有比照蘇建和案件而核准再審請求

的氣勢及民意基礎了。這樣的話就可以善用檢察總長的發聲內容加

上大家夥伴們的熱烈努力參加 12/3 群眾抗議活動的內容，趕快再寫

一份聲請再審補充理由狀給二審蒞庭的檢察官趕快正式聲請再審！ 

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無窮無盡能量。 

2024.12.11 星期三 

03:02 劉承武 又有夥伴又再問起我的人生規劃職志，再重申深入說

明清楚一點一下： 

我只會死於檢察官的任內！ 

因為是憲法第 81 條規定之不用終身職司法官。仍然本於每一天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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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世間的最後一天，才能夠真正勇者不懼而我每一個被害人拼

命。也就能夠讓被害人得到公道伸張正義不成功便成仁！留取丹心

照汗青。亦即不是易經最後一卦未濟卦、就是倒數第二卦濟世卦

（最後二卦的 63 卦為濟世卦、第 64 卦為未濟卦）。這才是最好的精

神健康力量。 

既然已經把每一天都當作最後一天！也就是明天早上就會離開人世

間的心態就沒有恩怨、也沒有仇恨、更沒有得失、也不會計較！但

是對於每一個真正的被害人，一定會全力以赴地「盡全力到完美」，

只是想盡辦法用 108 種方法來解決，用「空得失、不計較」之心態

而盡全力到完美。 

雖然已經到了退休年齡了！當律師還要準備事務所，至少要花很多

時間，也就懶得退休作律師了！因為我寧可每個月都收進來 120 件

案子，並來者不拒的繼續支援檢察官最難辦的案件。也不想此生花

時間去準備律師事務所轉換跑道舞台。一切都等到最後一天離開人

生再拿出準備好的能量來源處理就好了。亦即下輩子再轉換跑道舞

台就好了。 

如果已經是強者的好朋友，例如卓榮泰等人，我不會見他們 

！ 

因為強者的朋友自己這一生會過的很好，不需要我去幫忙 

我此生的志願、意願、趁願 許願、發願甚至前輩子、前前輩子的埋

怨，都是只會把手向下給弱勢的人！不會向上拿！ 

只會繼續要求改變法律制度努力不懈奮鬥到底！ 

因為對於強者必須不屑一顧！才能真正讓弱勢者得到公道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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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這位強者朋友也被國家機關欺負！也就是有更強的權勢地位和

財團地位來欺負凌虐！我才會見這位所謂的強者朋友。 

謝謝您們大家一起努力不懈奮鬥到底，感恩 

感恩不盡。 

總之，我的一生就是這樣才 

能夠真正實現助人、救人、感人、教人、度人的目標而共贏無憾善

終！ 

我也不認為這種態度走完人生叫做「曲高和寡」。 

不管是虛歲 121 歲在任內死亡，還是明天早上就死亡，只是提早還

是晚一點轉換跑道舞台表演我的下一輩子人生而已！因為我已經非

常有把握下輩子的跑道舞台表演的方向在哪裏了，肯定是不會再做

人了。 

希望大家夥伴們都能再讀一下北宋宰相呂蒙正的「命運賦」袁了凡

的「了凡四訓」，命理哲理術「紫微斗數命盤生涯規劃術」這三本書

（從真正認識知道自己的先天 12 宮命格運勢、而知命守命、進而改

命造命），以及「麻衣神相」這一本書（知道自己的後天 12 宮命格

運勢）就能夠獲得最佳選擇如何解決自己千古無完人的人生規劃來

面對自己內心深處所要從事的開心、成長過程當中，越來越成熟、

越來越健全、越來越正確的方向邁進及改變世界、社會甚至自己的

問題。慢慢開始感受到自己的天命、天職、任務朝著自己的目標前

進，先有陰才有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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陰德看不到，卻源源不絕，陽報看得到，稍縱即逝！ 

自然養生保健 18 種之道還是要讀一下漢學漢典漢醫的四個寶典白話

版本（如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千金方、本草綱目）自然養生，

就不用花錢去養醫生了。非常值得推薦大家去網路上搜尋關鍵字。 

希望大家夥伴們一起共勉之。 

 

03:30 第一公會創會長許連景 早安： 

看完了。令人感動，也佩服您能知天文地理，涉獵群書，包括命

理。尤其是為被害人爭取權益， 

台灣民主似已經太超過了，惡魔殺人不用死，嫌犯要馬賽克，等等

問題。 

我同意無罪推定。但不能因此把犯罪嫌疑人馬賽克，因為必須發揮

公示作用。才更能遏阻犯罪，個案少數容有錯誤，為了公益必須犧

牲，多少詐騙人什麼都不怕，應該最怕在陽光下見人。因此非常感

謝及敬佩您對被害者杈益的保障及付出。其實不只是為被害人而

已，而是為公平正義而減少犯罪。只是非為政者，因此推行相當辛

苦。現在詐騙橫行，政府無計可施，嫌疑犯馬賽克應該是重要的原

因之一。總之。這似是國家治安不太好的原因之一吧？ 

非常感佩，加油。 

113-12-11-0330 於宅 

本網註：笨蛋，把詐騙嫌罪疑犯打馬賽克而已，過度強調無罪推定

之惡果 

政府花了不少預算及人力打詐，為何效力不彰，例如「詐團 1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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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死 4 命！母女雙亡、情侶雙屍」，這是令相當痛心之事件，不管執

政當局，包括賴清德總統及卓榮泰院長，剛上任如何宣示打詐之決

心，全民原寄予厚望，但至今顯然破功而令人失望，如不再重視，

未來可能很快會換人執政，問題何在？拙見為：「笨蛋，把詐騙嫌罪

疑犯打馬賽克而已，過度強調無罪推定之惡果」，如果真的「無罪推

定」是「聖旨」，為何司法院之判決書，一審之判決書，就真名真姓

公布，尚未判刑確定之「無罪推定」之罪犯，因此要知「無罪推

定」，多少犯罪卻假汝之名而光明大膽而為之。 

我個人同意無罪推定，但不能無限上綱，因此不宜把犯罪嫌疑人馬

賽克，因為必須發揮公示作用，才更能遏阻犯罪，個案少數容有錯

誤，為了公益必須犧牲，多少詐騙人什麼都不怕，應該最怕在陽光

下見人，中國以前將犯人會當街示眾，目的即懲一戒百，雖不可

取，但無可否認其遏阻犯罪之效果，如只是公布一件犯罪之真實事

實，與無罪推定何關？民主不是要透明公開處理公眾事嗎？是否有

犯罪嫌疑，台灣民眾水準很高自有心證，何況判決有罪與無罪亦常

變來變去，而去高調追求「無罪推定」之法理，可謂多此一舉，因

此「無罪推定」似應該只是建立人民之「理性之法律常識」，不宜無

限上綱至成為犯罪嫌人，最佳之遮羞布，而大而不慚不斷的從事犯

罪之為。 

結論：政府打詐可謂無計可施，似可考慮借用陽光，魔鬼就不會藏

在細縫裏，因此政府可以考慮試辦，不要把詐騙嫌疑人馬賽克，才

能發揮最有效率之公示作用，相信更能遏阻犯罪，個案少數容有錯

誤，為了公益必須犧牲，多少詐騙人什麼都不怕，應該最怕在陽光

下見人，亦使民眾知道，其身旁是否有詐騙人而知所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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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52-「315 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會」

創舉｜立委、民團接力對話達「司改從根源、

本質改變」共識-主持人-劉承武檢察官-003-
03-24 

本網註： 

一、感謝劉檢察官熱心公益於 LINE 提供此報導。 

二、以下貼文係經整理僅供參考，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315 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會」創舉｜立委、民團接力對話

達「司改從根源、本質改變」共識 

2024-03-26 

分享到 

包括藍綠黨圖總召集多名立委參加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會。

(記者張欽翻攝) 

包括藍綠黨圖總召集多名立委參加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會。

(記者張欽翻攝) 

【警政時報 張欽/台北報導】 

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會本月 15 日在立法院舉行，由知名檢察

官、台灣犯罪被害人協會副理事長劉承武擔任主席，為國內司改史

上的創舉，包括國民黨黨團總召傅崐萁、民進黨團總召柯建銘、立

委洪孟楷、羅智強、劉建國、翁曉玲辦公室主任李瑞典、牛煦庭辦

公室主任曾ㄧ誠、鄭正鈐辦公室主任李毅獻等立委到場，與 36 個民

間團體代表接力對話、討論，最後達成初步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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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公聽會的司改民團指出，司法機關、政治高層都以司法改革為

藉口掌控、支配司法官，必須靠每個個案的被害人來提升能力，如

同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影響媒體，讓司法改革從根源及本質上改

變，落實司法機關偵辦及審判的正確性、健全成熟度，以符合《憲

法》保障各種不同層面人民的基本權利與法治精神。 

熱搜新聞 : 【獨家內幕】！！邦拓鍊（FST Network）募資爆設局

投資人？！｜周錫瑋帥兒周弘禮事後ㄧ推二五六 

多達 36 個民間團體、協會上百人參加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

會。(記者張欽翻攝) 

多達 36 個民間團體、協會上百人參加心中有被害人司法改革公聽

會。(記者張欽翻攝) 

 

以下是 36 民團發言內容要點: 

一、國家應對被不法侵害事件負全部的賠償責任！司法官只負民法

第 186 條的補充性賠償責任。 

二、法律條文修正不足之處有土地法 46 條之一到之三，還是不足，

應該再增修條文 46 條之四明定重測複丈必須具有明確的具體過

程、46 條之五明定明確的依據、46 條之 6 明定周全完善的文獻

資料。才能認定具有證據能力，可以採為偵查審判之判斷標準 

三、執政黨怕得罪律師界而不願站在死亡被害人立場，如此錯誤的

氛圍下，司法院因此經常製造新藉口理由，使法官們縱然是事

證明確毫無冤枉懷疑可能，及被告自己也在審判中坦承殺死純

屬無辜的被害人案件，幾乎不敢判死刑！連死刑定讞還在用憲



67 

 

法法庭 15 個大法官，嘗試想說服其他司法官出身的大法官將死

刑解釋為違憲！法務部因為民進黨的意志，不敢執行死刑，擔

心侵害加害人人權！這都是台灣不得民心的錯誤施政結果，這

就是目前努力實現「心中有被害人」的原因所在！ 

四、加害人本來就是強勢之人才敢侵害被害人，但為了免責，若不

逃跑就會拼命給錢，透過權勢、人脈，甚至給政治現金，讓被

害人處境艱困！除非像白冰冰這樣有名又有錢的人被害，就可

以討公道，但是，幾乎大部分被害人都比加害人弱勢！台灣司

法機關及公權力行使職權時，不能再大小眼，否則台灣人民被

害而公道正義不彰！ 

五、一定要建立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作為被害人權地位的基礎，

貫徹實施憲法保障被害人基本人權，才能真正感受到獲得民

心！現在是改變現狀的關鍵時刻，也是信念結合的好時機。 

六、落實「國家違法零容忍」、「國家不法需要依據憲法制裁」，台灣

是真正「以人為本」、「以民為主」的法治國家！修正國家賠償

法讓司法機關引用憲法 24 條規範意旨，制裁公權力的錯誤判

斷。 

七、增加法院組織法 95 條之ㄧ明定妨害司法公正罪名，嚴禁對司法

官關說。 

八、增加法院組織法 95 條之二規定被告不得在法庭上說謊，否則就

是藐視法庭罪！ 

九、增訂刑事訴訟法第 416 條之一規定：被害人可以對鑑定人提出

聲明異議權！ 

十、修正刑法第 125 條枉法裁判罪，只要有不確定故意即可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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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到明知故犯之直接故意。 

十一、修正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不實登載文書罪名成立，只要有不

確定故意即可成立，不需要到明知故犯的直接故意。 

十二、法官法第 30 條第二項應修改為縱然是適用法律見解，但是違

反常理常情常識社交禮儀常規常人思考能力，而天理難容、違

背良心、人神共憤者，仍有個案評鑑之必要。 

十三、法官法第 36 條的二年期限應該延長至十年！ 

十四、增訂刑法第 271 條之一規定，殺死純屬無辜者無任何可歸責

事由，並為毫無抵抗能力之弱勢兒童少年婦女者，就是政治國

際公約第六條規定之最嚴重犯罪行為，應處死刑。 

十五、凡是公權力沒有告知救濟途徑，例如刑事訴訟法第 416 條規

定之司法機關處分，則救濟期間不應該開始起算。 

民團結論指出，司法機關偵辦及審判的具體過程中，竟然

一直以來都限縮被害人的基本人權（憲法 16 條、22 條條文規定

保障之救濟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原則），硬是將遭金融機構違反

銀行法，或遭違法吸金而違背銀行法的實質上被害權益之被害

人，打成間接被害人，而不得提出自訴案也不得提出告訴，只

有告發權，而不得向二審檢察署提起聲請再議，實在很誇張！

何況，司法機關居然可以一直用如此不合理且違憲的增加對人

民的不利負擔及義務！ 

36 個民間團體及協會一直都在協助被害人，鼓勵更多被害人有

更多機會展現被害意識，提升台灣普世價值文明標準與世界接

軌，並將訂立法律制度而使台灣文明標準原則有大幅進步的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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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8-送給全民的禮物-全民投票 VOTE-張鈞凱博士  劉承武檢察官

著 

註：紅色係本互助網所加註僅供參考 

序 

台灣早就走出政府或國家霸權及強權的打壓思想！而進入人權信

念！不再以財為本，也不是以權為本，而是以人為本！進而建立起

來「人格尊嚴、人道關懷、人文素養與三個一切（一切為人民、為

一切人民、為人民的一切」」法律原則，也就是「法條萬萬條不如金

條一條」，早就變成了「法條萬萬條不如憲法一條」，因為國家的司

法機關及立法機關負責為維護憲法第二條、第七條到第 24 條的憲法

原則及人民基本人權規定而把關，並作為憲法守護神當作職志！ 

何況「（用台語說）台灣上大黨，不是民進黨，也不是國民黨，是足

感動」，如何讓「不放棄每一個人民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自由！也不

拒絕每一個人民的一切問題」才是真正的貫徹落實「為人民的一

切」，否則「前面兩個一切的基礎就是空話」！ 

直接民權是真正的民主發展進程加快推進不再放棄每一個人民與生

俱來的天賦人權自由的重要里程碑！我們走到盡頭就要開始準備將

憲法第七條第八條的絕對平等對待每一個人民和實質正當法律程序

貫徹落實執行！ 

最後有幸能先看完張理事長（博士）凱鈞極力推動民主自由價值之

本書每一個內容！因為台灣的代議制度明顯功能有問題及障礙！形

成無法達到預期的上述信念和價值效果目標，所形成的落差、漏

洞、陷阱、不足及危害風險，俯拾可得，必須透過直接民主制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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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發展，朝向普世價值之文明標準邁進！台灣絕對不能眼看著代

議制度的問題而不願面對，也不敢解決問題，更不知如何下手化解

危機，一直本於放任不管及無所謂的態度進而容許前開功能障礙及

問題，則台灣早晚又會走回中國 4800 年以來的悲劇根源 

「強凌弱、大欺小、富壓貧、巧詐直、眾暴寡」 

的錯誤國家社會現象！則臺灣必陷於普世價值文明標準停滯狀態而

再逐步走入驕傲、恣意妄為、貪瀆、怠惰、不再附實質正當理由及

也不屑按部就班進行程序正義（台語說的「照步來」）思維而只憑一

人的好惡感覺決定是否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的危險之境！ 

從而在張理事長之邀請下樂為作序，並與所有全國人民與推動

上揭民主自由發展的夥伴們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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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84-基層練功 劉承武檢察官接地氣通地心-摘自中國時報 

 

基層練功 劉承武接地氣通地心 

04:102020/05/24  

中國時報 

 04:102020/05/24  中國時報 黃捷 

本網註：彩色字為本網所加註僅供參考 

劉承武這輩子最大的願望，就是讓妻女三人無憾今生。 

（劉承武提供） 

台北地檢署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曾親率憲警掃蕩華西街，一舉拯救

大批雛妓聞名，戰功顯赫不乏升官機會，卻自願留在基層，期許自

己「不只接地氣，更要通地心」。劉承武風趣又健談，法庭上總語

出驚人， 

面對知名導演鈕承澤、前檢察總長黃世銘，也毫不嘴軟。 

劉承武告訴鈕承澤，雖然雙方和解，但辯詞卻泯滅了被害人當下的

人格尊嚴，「被害人聽到你的話都會哭， 

你的態度在外界看來，就是有錢就能任性」。 

最後， 

https://www.chinatimes.com/reporter/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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鈕承澤終於站起來鞠躬致歉，「聽完劉檢察官一席話，才知外界怎麼

看我，我錯了」。 

幾句話讓黃世銘語塞 

黃世銘洩密案中，檢察官林秀濤遭非法監聽，提告求償。黃世銘寫

了厚厚一本答辯狀，劉承武見林秀濤愁眉苦臉，自告奮勇擔任輔佐

人，毫不畏懼與檢察總長對槓。 

法庭上，黃世銘長篇大論為自己辯護，劉承武則舉他辦過最有名的

雛妓案為例：「假設嫖客名單看到王金平 3 個字，我能不能跑去告訴

總統馬英九，王金平是嫖客耶，開記者會幹掉他？」簡單幾句話，

不只法官笑了，也讓黃世銘一時語塞。 

劉承武總能把複雜的法律問題，化作淺顯易懂的話語，讓被告了解

自己錯在哪裡， 

「公訴目的不是定人於罪，而是教化被告」 

，他認為，正當的訴訟程序，就是按部就班感化被告，讓被告能夠

易地而處，將心比心。 

就讀文大法律系的那年，劉承武為了振奮精神，走路時哼著軍歌，

每天讀書 12 小時， 

腦中總是充滿法律文字，曾經沒注意到自己左腳皮鞋、右腳布鞋 

，出門走了 15 分鐘才發現，糗事被同學們傳頌至今，但也讓人佩服

他的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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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正義的司法官是使命 

不只法律，劉承武對醫學、宗教、命理都有所研究，涉獵廣泛，「妄

為明覺之心會動；本明妙覺之心不動」，隨口就是一句箴言。3 年前

一場重大車禍，他感覺有股力量壓住他，大難不死，從此更堅信 

當個有正義感的司法官，是自己的使命。 

當書記官長的父親希望劉承武當法官，但他覺得法官不告不理，消

極被動，自己超級過動，喜歡主動出擊，因此選擇檢察官。他不求

官，30 年來離不開基層、捨不得退休，「鞠躬盡瘁，死而不已」盼

能傳承經驗， 

繼續說出「就感動ㄟ話」，感化身邊每一個人。 

 

29162-刺警案"司法為精障犯撐保護傘?!"原因自由行為"可罰性?劉

承武檢察官分析鄭嫌"擅自停藥"的預見可能!姚立明批法官藐視刑法

19 條之 3...│廖筱君主持│【新台灣加油完整版】20200501│三立

新聞台--觀看次數：7,076 次•2020 年 5 月 1 日 9616 分享儲存-昨

訪客 72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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